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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进口普通化妆品备案后检查常见问题----产品名
称命名依据

公司名称 上海角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19800.00/件

规格参数 中国药监局:可加急
国内外:顺利注册
简化提交流程:节约时间

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宏祥北
路83弄1-42号20幢118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21-20960309 18717927910

产品详情

进口普通化妆品备案后检查常见问题----产品名称命
名依据

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进口普通化妆品备案申报要求，本期上海 角宿将为大家解析近期产品名称命名
依据中发现的高频问题。1、备案系统中产品命名依据未完整填写或未完整说明产品名称各部分的具体含
义，或未说明中文名称与外文名称的对应关系。《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中规定：
注册人、备案人应当提交产品名称命名依据，产品名称命名依据中应当指明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
并分别说明其具体含义。进口产品应当对外文名称和中文名称分别进行说明，并说明中文名称与外文名
称的对应关系（专为中国市场设计无外文名称的除外）2、产品名称命名依据中商标名使用字母、汉语拼
音、数字、符号等的，未提供相应的商标注册证或上传的商标注册证文件不清晰或上传的“商标注册证
”已过期或商标注册证上的名称与商标名不一致。《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中规定
：产品中文名称中商标名使用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等的，应当提供商标注册证。3、产品名称中
出现了某种原料，但产品配方中并不含该原料。

如：XXX玫瑰护手霜，产品名称含有“玫瑰”，配方不含该原料。

如需认证，详询上海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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